
第 3327號公告 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條例

產品能源標籤實務守則

本人何光偉為機電工程署署長，經根據《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條例》(第 598章)第 42(1)條的規
定核准及發出一套實務守則後，現依據該條例第 42(2)條的規定：

(a) 指出該守則即為下述守則：

(i) 標題為：
(A) 英文標題：

‘Code of Practice on Energy Labelling of Products’
(B) 中文標題：
「產品能源標籤實務守則」

(ii) 該守則備存於香港九龍恊成街 3號 7樓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務處，可於正常辦公
時間內供查閱，該守則亦可於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下載；

(b) 指明該守則核准生效的日期為 2008年 5月 23日；及

(c) 指明該守則是為執行下列條例的規定而獲得核准：
《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條例》(第 598章)第 4、 5、 6、 7、 9、 10、 11、 13、 18、

20、 28、 33、 56條及附表 1、附表 2。

2008年 5月 23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何光偉


